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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达光禾公司

向王家塔社支付土地

流转费，反映人父亲代

家中 7 人签字，签署的

流转合同为荒地流转，

不是耕地、林地。

2.被掩埋的 1口水

井为该村的农业灌溉

井，并为项目附属物，

将水井填埋导致该区

域的耕地无法耕种。

3.对农民耕地、林

地以租代征本身属于

违法行为，同时当地村

民未提出过补偿事项，

且没有人与村民协商

过补偿事宜。

鄂尔

多斯

市达

拉特

旗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1.“汇达光禾公司向王家塔社支付土地流转费 278.73 万元，投诉人父亲代家中 7

人签字领取土地流转费 110852 元，签署的流转合同为荒地流转，并非是举报人本次

反映的耕地、林地”问题不属实。

经查，蒙能公司 100 万千瓦矿区光伏+储能项目建设单位为达拉特旗汇达光禾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光禾公司），项目区累计流转土地 3.72 万亩，其中涉

及昭君镇查干沟村王家塔社土地 536.02 亩。2024 年 6 月 11 日，汇达光禾公司与昭君

镇查干沟村王家塔社签署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流转使用该社土地 536.02

亩，不区分地类，统一按照 200 元/年/亩的标准进行土地流转，使用期限为 26 年。

同月，汇达光禾公司向王家塔社支付土地流转补偿资金 278.73 万元，投诉人父亲代

其家中 7 人签字捺印并领取相关土地流转资金 110852 元。该土地流转行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规定。

经查询《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并无“荒地”地类，投诉

人所述的“荒地流转”为王家塔社 536.02 亩集体土地流转。经套合 2019 年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数据成果，该 536.02 亩土地中有灌木林地 66.084 亩、乔木林地 4.011 亩、

天然牧草地 275.937 亩、其他草地 179.468 亩、裸土地 10.526 亩，无耕地地类。

综上，汇达光禾公司与昭君镇查干沟村王家塔社签署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流转范围内包含林地、草地、裸土地等地类，并非投诉人所述荒地流转。

2.“举报人认为，被掩埋的 1口水井为该村的农业灌溉井，并为项目附属物，将

水井填埋导致该区域的耕地无法耕种”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投诉人所提供的 1998 年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编号 0505012），该合同书

中载明其父亲吴某小所承包该社集体土地 13 块（29.5 亩）。受当年技术限制，当年

的承包合同中没有坐标点位，仅记载了当地“小地名”，四至界线可参照标志物极少。

后经与其承包土地四至界限相邻的其他承包人、当地社员核实，其中 3 块（5.3 亩）

土地位于蒙能公司 100 万千瓦矿区光伏+储能项目区内；其余 10 块（24.2 亩）土地均

不在项目区内（2 块、3.2 亩土地位于反映人原住房北侧约 250 米处，8 块、21 亩土

地位于反映人原住房西北方向约 3 公里处）。投诉人已于 2007 年左右搬迁至昭君镇

吴四圪堵村榆树塔社移民新村居住，结合实地查验情况并比对历年卫星影像图，上述

3 块（5.3 亩）土地已弃耕多年，经套合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数据，该

区域中无耕地地类。经套合我旗耕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该地块均不

在上述范围内。

经核查，按照汇达光禾公司与昭君镇查干沟村王家塔社签署的《土地经营权流转

合同》中约定，“甲方（即王家塔社）的土地流转给乙方（即汇达光禾公司）后，土

地流转经营权等相关其他附属权利归乙方所有”“甲方在交付时间内未清理或未清理

完毕的附着物（不包含林草等植被），视为甲方放弃所有权及处置权，所有权及处置

权归乙方，乙方有权自行处理”。2024 年 6 月，汇达光禾公司完成所有土地流转费用

支付，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流转范围内由蒙能集团开展项目建设，可合理处置范围

内附着物。

综上，投诉人所述该区域耕地实际已弃耕多年，并非因该处水井被掩埋导致无法耕种。

且该处水井处置符合汇达光禾公司与昭君镇查干沟村王家塔社签署的《土地经营权流

部分

属实

严格落

实属地

监督责

任，依法

依规做

好监管，

推动新

能源项

目规范

有序建

设；做好

与投诉

人的沟

通解释

工作，有

效化解

群企矛

盾。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已责成旗能

源局督促蒙能公司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项目管理工作。同时，坚决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责任制，通过旗、苏木

镇、村三级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

积极与投诉人沟通交流，及时疏导

过激情绪，全力推动反映事项及时

有效化解。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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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合同》中有关约定。

3.“举报人认为对农民耕地、林地以租代征本身属于违法行为，同时当地村民未

提出过补偿事项，且没有人与村民协商过补偿事宜”问题不属实。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支持

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12 号）《内

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产业用地保障管理的通知》（内自然资字

〔2024〕450 号）有关文件精神，光伏方阵用地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后续开展的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版，依法依规进行管理；光伏方阵用地允许以租赁等方式

取得，用地单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国有土地权利主体、当地乡镇政府签订用地和

补偿协议，报当地县级自然资源和林草主管部门备案。蒙能公司 100 万千瓦矿区光伏

+储能项目中光伏方阵用地符合上述有关政策要求，其余永久性建设用地已依法办理

用地审批手续，项目用地不存在以租代征情形。

经核实，2025 年 4 月以来，投诉人多次前往施工现场要求企业停止施工。期间，

达拉特旗组织相关部门先后 6 次赴现地核查情况，告知投诉人光伏用地的相关政策依

据及补偿标准，沟通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均因投诉人提出的补偿诉求过高且不符合相

关政策，协商未果。2025 年 5 月 7日，达拉特旗昭君镇组织旗人民法院、能源局、汇

达能源集团、蒙能集团、昭君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召开调解会议，集中与投诉人沟通

协调处理，也未达成一致意见。2025 年 6 月 3 日，达拉特旗组织蒙能公司、汇达能源

集团、达拉特旗公证处实地与投诉人清点损失情况，并商谈补偿事宜。投诉人及其父

亲拒绝到场，并在电话中表示“其诉求为补偿损失 150 万元，在此基础上协商即可，

不会参与损失清点”。2025 年 6 月 19 日，达拉特旗再次组织各有关单位、蒙能公司

及投诉人，就补偿事宜进行专题调解，会上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后投诉人及其亲属反

悔，协商未果。

综上，蒙能公司 100 万千瓦矿区光伏+储能项目用地符合政策要求，不存在“以

租代征”的情况。达拉特旗组织相关部门就补偿事宜多次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协商，均

未达成一致意见。该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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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5 年 6 月起，

内蒙古鑫能矿业有限

公司王家塔煤矿将采

矿废料煤矸石非法填

埋至位于纳林陶亥镇

沙沙圪台村东侧 2公里

处的 20 亩草地和林地

内。

鄂尔

多斯

市伊

金霍

洛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在纳林陶亥镇沙沙圪台村填埋行为的问题”属实，“占用 20 亩草地和林

地的问题”部分属实，“内蒙古鑫能矿业有限公司王家塔煤矿将采矿废料煤矸石填埋

在纳林陶亥镇沙沙圪台村的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实际为沙沙圪台村八社河湖整治工作。经沙沙圪台村

村级河长日常巡河发现，昆独仑沟存在历史原因形成的坑塘。为切实做好整治工作，

全力保障河道畅通，2025 年 3 月，沙沙圪台村民委员会对昆独仑沟坑塘进行综合填埋

整治。经套合河湖划界图，整治涉及地块位于河湖界限管理范围内，总面积 14.2642

亩，其中草地 2.6448 亩、坑塘水面 7.3719 亩、裸土地 0.6320 亩、采矿用地 3.6155

亩，不涉及林地。经现场踏勘和走访村民了解，填埋沙石来源为村集体汽车服务园区

平整场地遗留的沙石料，不存在煤矸石等采矿废料。

经调阅内蒙古鑫能矿业有限公司王家塔煤矿煤矸石处置台账，煤矸石由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水务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运至鄂尔多斯市金通矿业有限公司露天采坑进

行复垦，该复垦区已取得环保手续。

部分

属实

切实做

好植被

恢复及

群众的

沟通解

释工作。

1.沙沙圪台村民委员会已完成

坑塘填埋并已播撒草籽植被恢复，

后续将常态化巡查确保河道行洪畅

通。

2.纳林陶亥镇人民政府将积极

做好周边群众的沟通解释工作。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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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 年，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原魏家

峁粮站西侧 28 亩林地

被破坏，建设了消防

站。

2.2015 年，魏家峁

镇政府通过挖设排水

槽的方式，将柏相公村

村委会和周边村民的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排放至村委

会西侧 13 亩耕地内。

3.2007 年，镇政府

将魏家峁电厂北侧 100

米处 30 亩林地内 100

棵柳树破坏，建设楼

房。

鄂尔

多斯

市准

格尔

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2025 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原魏家峁粮站西侧 28 亩林地被破坏，建

设了消防站”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消防站”所在地块为原魏家峁粮站，该地块于 2004 年由

原权利人张某先取得土地证（现已注销）。2023 年 8 月 24 日，该地块由准格尔旗粮

食和物资储备中心通过依法申请变更登记到准格尔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并办理

《不动产权证书》，证载面积 6522.37 平方米。2024 年，准格尔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

心将该《不动产权证书》调拨至魏家峁镇人民政府。2025 年，魏家峁镇人民政府根据

城镇发展和公共安全需要，在该地块上建设消防站，地块权属清晰，属合法建设，不

存在破坏 28 亩林地建设消防站行为。

2.关于“2015 年，魏家峁镇政府通过挖设排水槽的方式，将柏相公村村委会和周

边村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排放至村委会西侧 13 亩耕地内”问题不属

实。

经查，柏相公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场所于 2012 年 8 月搬入原魏家峁中心小学旧址。

2015 年，该村委会和周边居住 7 户村民，主要产生的生活污水、垃圾为旱厕产生的粪

水，均用于还田施肥；餐厨产生的泔水、生活中产生的瓜果蔬菜皮、谷物壳等有机废

弃物，均由村民收集后作为牲畜饲料，整体废弃物产生量处于低级水平，无多余的生

活垃圾产生，无建筑垃圾产生，故 2015 年至今不存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放情况。

2019 年，魏家峁镇生活污水通过全镇污水管网统一收集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中水

用于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绿化及洒水降尘；生活垃圾通过垃圾房和垃圾桶收

集后运输至镇区生活垃圾压缩站，再转运到旗垃圾填埋场处理。投诉人反映的“排水

槽”实为为了保护墙体根基在村委会西北墙基础设置的一处雨水排水坡面，其与西侧

天然沟渠连接。经现场核查，多年以来天然沟渠内无耕地，沟渠两侧有耕地，共 15

余亩。经走访耕地确权主体，从未发生沟渠内雨水流入耕地现象。耕地内现种植玉米，

长势良好。

3.关于“2007 年，镇政府将魏家峁电厂北侧 100 米处 30 亩林地内 100 棵柳树破

坏，建设楼房”问题不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魏家峁电厂”实为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

北侧 100 米处”位于魏家峁镇东升社区内。2003 年起，经核查该区域内镇政府未组织

在此建设楼房，经追溯 2010 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该地块无林地，故不

需要办理使用林地审批手续。经调取该区域历史影像图，最早影像为 2010 年，影像

较为模糊，无法查实具体有多少棵树木。经询问村委委员及当地居民，2007 年该区域

有零星生长的柳树，属于房前屋后四旁树木，后建设房屋砍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

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的规定，不存在破坏柳树的情况。

部分

属实

魏家峁

镇人民

政府定

期巡查，

实现镇

域生活

污水、生

活垃圾、

建筑垃

圾规范

处置，杜

绝破坏

土地资

源行为

发生。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责令魏家峁

镇人民政府加强日常监管巡查，杜

绝破坏林木及随意倾倒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情况发生。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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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鄂尔多斯

市准格尔旗纳日松镇

乌兰哈达村壕赖沟煤

矿有限公司在村南面

的耕地下越界采煤，导

致约 8 亩耕地无法耕

种。

鄂尔

多斯

市准

格尔

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镇乌兰哈达村壕赖沟煤矿有限公司在村南面的

耕地下越界采煤”的问题属实，“导致约 8 亩耕地无法耕种”的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壕赖沟煤矿有限公司”实为准格尔旗怀远壕赖沟煤矿

有限责任公司煤矿（下称“壕赖沟煤矿”），位于准格尔旗纳日松镇乌兰哈达村，开

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面积 2.5280 平方公里。该矿于 2021 年 8 月停产，2022 年

11 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关闭退出。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壕赖沟煤矿超出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进行剥离、

排土，违法占地面积 74.25 亩，其中占用耕地 7.08 亩。2019 年，壕赖沟煤矿按照《准

格尔旗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对所占 74.25 亩土地进行土地补偿，补偿

款已全部付清。2019 年 5 月和 2020 年 4 月纳日松镇综合执法局就壕赖沟煤矿违法占

用土地行为立案查处。2021 年 8 月，准格尔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第三方测

绘机构对壕赖沟煤矿开采情况进行现场勘测，未发现存在超层越界违法开采行为。目

前，超出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进行剥离、排土的 74.25 亩土地已完成恢复治理，其中

7.08 亩耕地已恢复耕种条件。

部分

属实

加大执

法巡查

监管，加

强耕地

保护。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责成自然资

源部门加强对辖区内煤矿企业的监

管，严防超层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的

发生。

已办

结
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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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乌审旗无定河镇

大石砭村八社村民违

法开垦 200 亩中最多只

有 90 亩是确权为耕地

的，其余全部为非法耕

种。14.92 亩樟子树已

恢复植被与反映的地

区不属于同一区域。未

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到位，恢复的地块和实

际情况不符。

鄂尔

多斯

市乌

审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200 亩中最多只有 90 亩是确权为耕地的，其余全部为非法耕种”问题部

分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块实为乌审旗无定河镇大石砭村八社由村民李某承包

经营的地块，耕地面积 240.08 亩。套合历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该地块地类包括：

原有耕地 91.67 亩（2009 年前）、村庄用地 4.32 亩、农村道路 1.7 亩、设施农用地

0.25 亩、违法开垦林地 38.55 亩（2018 年至今）、违法开垦草地 103.59 亩（2018

年至今）。原有耕地 91.67 亩已于 2018 年全部土地确权。违法开垦的林草地共 142.14

亩，2022 年将其中 129.17 亩林草地划入耕地保护红线，12.97 亩林地未划入耕地保

护红线。原有耕地 91.67 亩、129.17 亩均已划入耕地保护红线。

2.关于“14.92 亩樟子树已恢复植被与反映的地区不属于同一区域”问题属实。

经核查，以及根据投诉人反映诉求判断，投诉人认为需要恢复植被的地块位于李

某 240.08 亩耕地的南侧区域。该区域林地 2022 年已划入耕地保护红线，现按照耕地

管理，无需恢复植被。14.92 亩地块位于李某 240.08 亩耕地的北侧区域，其中，12.97

亩林地未划入耕地保护红线、1.7 亩为农村道路用地、0.25 亩为设施农用地，该地块

已于 2025 年 6 月补种樟子松恢复植被，根据相关文件，在依法查处后，按照林地管

理。

3.关于“反映人要求核实毁林开荒及整改后的恢复植被情况，要求对违法行为依

法查处到位”问题不属实。

2025 年 6 月 4 日，乌审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就李某违法开垦行为进行了立

案查处。需要恢复植被的地块已于 2025 年 6 月补种樟子松恢复植被。

部分

属实

依法查

处违法

开垦林

草地行

为。

1.乌审旗人民政府责成乌审旗

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公安局

对 142.14 亩违法开垦林草地行为

依法查处到位。

2.乌审旗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

门持续做好投诉人矛盾纠纷化解，

加强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积极引

导群众通过合理合法途径反映问

题。

阶段

性办

结

2025年 6月

20 日，乌审

旗无定河镇

党委对时任

大石砭村党

支部书记刘

某某、特某

某和时任村

委会主任潘

某某进行批

评教育，并

在全镇通

报。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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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纳日松镇鄂尔多

斯华铭煤炭运销有限

公司在乌拉素村獾王

渠社集体林草地和河

道内（借生态治理项

目)非法倒卖煤矸石

鄂尔

多斯

市准

格尔

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鄂尔多斯华铭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实为鄂尔多斯市

华铭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下称华铭驰公司），“乌拉素村獾王渠社”实为乌拉素村

山不拉门渠社。反映问题所在区域为原鄂尔多斯市鄂煤羊市塔洗煤有限公司排矸场，

位于准格尔旗纳日松镇乌拉素村山不拉门渠社，于 2015 年 5 月开始使用。华铭驰公

司拟利用该排矸场煤矸石开展固体废物综合资源化利用，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取得

准格尔旗发改委《项目备案告知书》，2024 年 5 月 13 日取得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实施准格尔旗纳日松镇乌拉素獾王渠环境生态治理项目的意见》。固废转移利

用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表》。2024

年 6 月，该公司开始实施乌拉素村獾王渠社生态治理项目，将排矸场内可利用的固体

废物运至陕西省府谷县北峰能源有限公司（煤矸石、煤泥深加工项目）进行资源化利

用。项目治理区总面积 14.65 公顷，处理固体废物量 163.09 万立方米，总工期 24 个

月（其中治理期 18 个月，复垦期 6个月），未办理林草用地审批手续。

目前，华铭驰公司生态治理项目处于治理期内，经现场核查人员查阅该公司提供

的固废处置合同、台账、过磅单显示，截止 2024 年 12 月，共转移利用固体废物 3291

吨，固废利用单位与固废处置合同及固体废物跨省转移手续中单位一致，固废转移、

利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未发现违规违法行为，不涉及非法倒卖。华铭驰公司生态治

理项目于 2025 年 1 月停产至今。

根据该公司的动工时间（2024 年），套合准格尔旗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该公司涉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0.0546 公顷（合 0.8190 亩），擅自改变草地性质 0.2253

公顷（合 3.3795 亩）。经准格尔旗水利局实地套图，该项目不在已划定的河道管理

范围内。

部分

属实

对破坏

林草地

的违法

行为依

法查处

整改到

位。

1.准格尔旗林草局对华铭驰公

司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0.0546 公顷

（合 0.8190 亩）、擅自改变草地性

质 0.2253 公顷（合 3.3795 亩）的

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责令限期恢复

植被。

2.准格尔旗林草局联合纳日松

镇人民政府，组建专项巡查小组，

开展常态化动态监管，杜绝非法占

用林草地行为的发生。

阶段

性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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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准格尔旗

卓正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在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沙圪堵镇张家圪

堵村阳畔社进行煤炭

开采过程中，破坏了村

民祖坟，墓地周边林木

被砍伐。

鄂尔

多斯

市准

格尔

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准格尔旗卓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卓正煤矿），位于准格尔旗

沙圪堵镇张家圪堵村，井田面积 8.8590 平方公里，生产能力 60 万吨/年，企业相关

证照齐全，为正常生产的露天煤矿。反映的“祖坟”位于卓正煤矿露天开采项目二期

临时用地范围内。

2018 年至 2021 年，卓正煤矿根据露天开采项目二期开采计划，按照《准格尔旗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旗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对张家圪堵村阳畔社

所有人员及土地完成了安置补偿工作，共计安置 63 户 221 人，补偿土地 3829.66 亩。

投诉人已就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领取了安置补偿款，卓正煤矿与当事人就祖坟搬迁未

达成补偿协议，当事人未搬迁祖坟。

2019 年至 2021 年，卓正煤矿露天开采项目（二期）取得林地批复 3088.305 亩、

草地批复951.993亩及临时用地批复2242.44亩（其中：旱地120.039亩、林地89.1675

亩、灌木林地60.5865亩、天然牧草地1860.4935亩、农村道路22.509亩、村庄25.6485

亩、采矿用地 46.2285 亩、国有公路用地 17.7675 亩）。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

卓正煤矿依据既定开采规划，对投诉人祖坟周边区域有序开展开采作业，未对祖坟及

周边 5.6016 亩的天然牧草地进行开采。2024 年 9 月至今，卓正煤矿对露天开采二期

项目实施复垦作业，因投诉人要求对祖坟周边区域进行修缮维护，该矿在复垦期间，

对祖坟周边的部分天然牧草地进行覆土修复，并恢复植被，覆土修复面积 4.3791 亩。

2025 年 6 月 20 日，经现场核查，祖坟中心位置及周边 1.2225 亩的土地未扰动，祖坟

未被破坏，该矿复垦边坡距祖坟最近距离 22 米，其他区域为卓正煤矿开采完毕后的

复垦区。

部分

属实

加强巡

查，严防

企业违

法用地

行为的

发生。

责成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严防

企业违法用地行为的发生。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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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东联

集团在鄂尔多斯市第

二人民医院西墙外乱

倒固体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医疗废物；鄂尔

多斯市东胜区污水处

理厂乱排未达标未处

理的污水；鄂尔多斯市

第二人民医院乱倒医

疗废物，乱排废水，严

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鄂尔

多斯

市东

胜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鄂尔多斯市东联集团在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西墙外乱倒固体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医疗废物”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反映人反映“鄂尔多斯市东联集团”，实为“内蒙古东联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联公司）。经与东联公司、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原

村社周边居民调查取证，并进行现场核查，东联公司在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附近

的景帝园住宅小区项目已于 2011 年停工至今，停工前将产生的部分建筑垃圾和少量

生活垃圾倾倒至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西墙外；2022 年 4 月至 2025 年 6 月，鄂尔

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施工期间将产生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至该区域，目前正在清理。

对该医院医疗废物处置流程及处置量进行核查，该医院《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

废物专用）齐全，2023 年 6 月 1 日前由鄂尔多斯市馨蕊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拉

运至馨蕊医疗废物处置厂区，2023 年 6 月 1 日后由鄂尔多斯市仲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有限公司拉运至仲安医疗废物处置厂区，均进行了专业化、无害化处置，不存在医疗

废物短缺、遗失乱倾倒的情况。现场核查发现，周边居民存在向该区域私自倾倒生活

垃圾的情况。

2.关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污水处理厂乱排未达标未处理的污水”问题不属实。

经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污水处理厂”应为位于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附近

的“东胜区北郊水质净化厂”。经现场核查，东胜区北郊水质净化厂于 2009 年建成

投用，环保手续齐全，主要采用“卡鲁赛尔氧化沟+二沉池以及 AAO+MBR 膜”处理工

艺，处理规模为 8 万吨/天，于 2023 年 1 月取得东胜区北郊水质净化厂变更中水排放

方式的环保手续，于 2023 年 2 月批准设置入河排污口 1 处，已取得排污许可证，获

批中水排放量为 663.94 万吨/年，2024 年实际排放 572.27 万吨，出水口安装了水质

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Ⅳ

类标准，排放至哈什拉川。经 2025 年 6 月 19 日实地查验，东胜区北郊水质净化厂厂

区工艺设备运行正常，经调取近三年在线监测数据，出水水质符合上述排放标准。

3.关于“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乱倒医疗废物，乱排废水，严重破坏当地生态

环境”问题不属实。

经查，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具备相关资质的鄂尔多斯市馨蕊医疗废物处置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处置 2023 年 6 月 1 日前该医院医疗废物）、鄂尔多斯市仲安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负责处置 2023 年 6 月 1 日以来该医院医疗废物，以下简

称仲安公司）签订医疗废物处置合同。经调取 2024 年 1 月以来该医院《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医疗废物产生量约 185 千克/日，由鄂尔多斯市仲安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进行拉运，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共处置医疗垃圾约

77209.3 千克。经现场核查，该医院《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齐全，

数据比对一致，未发现乱倒医疗废物行为。经查，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已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取得《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关于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

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已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医疗

废水及生活污水全部收集至自有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出水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表 1 传染病、结核病等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限值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

网进入东胜区北郊水质净化厂，未发现该医院偷排废水行为。同时，该医院已委托具

备相关资质的鄂尔多斯市绿赢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生活污水排放口水质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均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 1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

控制项目限值 A 级标准，并已提交东胜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待发放排水许可证。

部分

属实

清运现

存建筑

垃圾、生

活垃圾，

改善周

边环境

质量。

1.东胜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单

位限期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清运

至具备处置条件的东胜区北郊建筑

垃圾消纳场、东胜区乌素生活垃圾

填埋场进行处置，并恢复土地原貌。

2.东胜区人民政府责成相关部

门摸排该区域生活垃圾处置需求，

根据需求增设生活垃圾倾倒点位，

切实防范乱倒垃圾现象反弹。

3.东胜区人民政府责成相关部

门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垃圾堆放隐

患点位的排查和监管，并制作禁止

倾倒告示牌，对居住村民进行提醒

劝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形成常

态化管理机制。

4.东胜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

门督促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加

快办理排水许可证，预计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前办理完成。

未办

结

东胜区民族

街道办事处

组织相关部

门对鄂尔多

斯市第二人

民医院院长

李某某、副

院长徐某某

进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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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德隆矿业乌兰

煤矿生产设施长期侵

占河道，当地自然资源

部门明知德隆矿业采

矿权与乌兰木伦河道

存在重叠情况下仍为

其延续采矿许可证。该

公司 2025 年 12 月底难

以完成 2022 年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的首采坑

积水处置和南采坑 306

万立方米回填的任务。

鄂尔

多斯

市伊

金霍

洛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德隆矿业乌兰煤矿生产设施长期侵占河道”问题

属实。

经核查，该问题实为 2022 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指出问题“伊金霍洛旗德

隆矿业有限公司乌兰煤矿等企业的生产设施侵占河道数百亩”，按照《整改方案》要

求，拆除了临建 4000 平方米，清理护堤土石方约 201 万立方米，河道范围内生产设

施全部清理完毕。

2.关于“当地自然资源部门明知德隆矿业采矿权与乌兰木伦河道存在重叠情况下

仍为其延续采矿许可证”问题属实。

经核查，该问题实为 2022 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指出问题“当地自然资源

部门在明知德隆矿业一宗矿权与乌兰木伦河道存在重叠情况下，不仅未及时实施矿权

避让退出，仍于 2020 年 11 月为其延续采矿许可证”。按照《整改方案》要求，伊金

霍洛旗自然资源部门依据水利部门提供的河道管理范围，调整了德隆煤矿采矿许可证

矿业权范围，将德隆煤矿矿业权与乌兰木伦河道重叠范围予以剔除，解决了矿业权与

河道重叠问题。该问题已于 2024 年 8 月完成整改。目前该矿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 年 11 月，矿权区范围与河道不再重叠。

3.关于“该公司 2025 年 12 月底难以完成 2022 年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首采坑积

水处置”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该问题实为 2022 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指出问题“鄂尔多斯市乌

兰木伦河下游河道被企业矿井水池排土排矸场长期违规侵占”。按照黄河上中游管理

局批复的整改方案中妥善处置首采坑积水和《整改方案》要求（2025 年 12 月底完成

首采坑积水处置）。一是德隆煤矿已将首采坑内积水作为非常规水源，向神华煤直接

液化项目提供生产用水，2022 年至今已累计供水 16700048 立方米。二是 2024 年 8

月，德隆煤矿安装了处理能力 2000 立方米/日的除氟净化撬装站，对首采坑内积水进

行除氟净化处理，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对首采坑内积水水质进行检测，截至目前已累计

除氟净化首采坑内积水 558480 立方米，水质明显得到改善。按照相关规定要求，为

不造成次生污染，未对首采坑内积水进行外排。三是持续对首采坑进行回填整改。该

项任务要求 2026 年底完成，截至目前，已回填土石方 380 万立方米。该项任务按序

时进度推进。

4.关于“该公司 2025 年 12 月底难以完成 2022 年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南采坑 306

万立方米回填的任务”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德隆煤矿按照《整改方案》要求，累计对南采坑回填土方量约 1729.3

万立方米，已于 2024 年 7 月 20 日完成了南采坑回填整改任务，比规定时限提前 17

个月完成了问题整改。2024 年 11 月 21 日，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出具了《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乌兰木伦河德隆矿业乌兰煤矿北采坑及南采坑整改措施核验意见的通知》，

此项整改任务通过了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组织的整改核验。

部分

属实

整治德

隆矿业

乌兰煤

矿侵占

河道问

题。

1.按照《整改方案》要求，拆

除了临建 4000 平方米，清理护堤土

石方约 201 万立方米，河道范围内

生产设施全部清理完毕。

2.现德隆煤矿已办理采矿许可

证缩小矿区范围，缩小后的矿业权

不再与乌兰木伦河河道重叠，已完

成整改。

3.按照《整改方案》中关于“妥

善处置首采坑积水”要求，德隆煤

矿将矿坑积水作为非常规水源，向

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提供生产用

水，并于 2024 年 8 月安装了日处理

能力 2000 立方米的除氟设备撬装

站，对坑内积水进行除氟净化处理，

同时持续开展回填，按序时进度推

进该问题整改。

4.德隆煤矿已于 2024 年 7 月

20 日完成了南采坑回填整改，比规

定时限提前 17 个月完成了整改任

务，并通过了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组

织的整改核验。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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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朱

开沟村三社，内蒙古汇

能富民煤矿自 2010 年

起，以灭火的名义进行

露天开采，非法占用农

用地，而且用煤矸石回

填土地，造成土壤污

染。鄂环审字〔2023〕

236 号批复把东面因挖

明煤留下的采坑、西面

是自然留存的高坡丘

陵的西高东低地势写

成‘东高西低’，量身

定制给富民煤矿做了

个用煤矸石回填采坑

的‘护身符’。

鄂尔

多斯

市伊

金霍

洛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朱开沟村三社，内蒙古汇能富民煤矿

自 2010 年起，以灭火的名义进行露天开采，非法占用农用地”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内蒙古汇能富民煤矿”系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富民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民煤矿），位于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忽吉图村和伊金霍洛旗

纳林陶亥镇朱日根沟村，该项目 2006 年由原伊旗裕民煤矿、炉场圪旦煤矿、伊旗利

戎富强煤矿三个矿山整合而成，行政隶属于准格尔旗。生产规模 180 万吨/年，手续

齐全，为正常生产的井工煤矿。原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分别于 2008 年 9 月 1 日

和 2009年 4月 24日同意富民煤矿采用露天剥离方式对井田内新增火区实施专项灭火

工程，共批复治理面积 130.52 公顷。该火区治理工程位于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朱

日根沟村三社，治理工程范围内涉及林地于 2009 年至 2012 年全部批复。2010 年 5

月 4 日审批临时用地 32.4520 公顷。目前，103.5446 公顷已通过复垦验收，剩余未动

工，灭火工程作业范围内均已取得相关审批手续，不存在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情况。

2.关于“富民煤矿用煤矸石回填土地，造成土壤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富民煤矿选煤厂于 2016 年 9 月投运，洗选矸石按照环评批复拉运至位

于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朱日根沟村三社的临时排矸场。2024 年 5 月编制的《富民煤

矿临时排矸场封场环境保护风险评估报告》中监测结果，“矸石场 2 处检测点位土壤

检测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表 1 标准限值要求”。

2023 年 5 月份至 2023 年 10 月份富民煤矿按产能核增项目环评要求，将洗选矸石运往

汇能公沟煤矿露天采坑进行回填。2023 年 10 月份，该煤矿实施了土地综合治理项目，

将洗选矸石全部运往位于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朱日根沟村的四号火灾治理区遗留

尾坑回填。该项目设计煤矸石回填量约 79.82 万立方米，占地 17.9001 公顷，经套合

2023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包括灌木林地 0.1679 公顷、采矿用地 0.1368 公顷、

其他草地 17.5952 公顷，农村道路 0.0002 公顷。套合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 2018 年变

更数据包括天然牧草地 0.4913 公顷、采矿用地 1.1756 公顷、其他草地 16.2332 公顷。

2023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5 年 5 月底，项目已累计回填矸石 182038.5 吨，项目回填时

严格落实了环评要求的分层充填、分层覆土的方式。作业过程中为有效抑制扬尘，配

备 1 台雾炮车对装卸过程进行洒水抑尘，同时配备 2 台洒水车对运输道路和工作面定

期进行洒水抑尘。该项目环评要求对土壤按年进行检测，经调阅 2024 年至今的 6 份

土壤检测报告，检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第 2

类用地标准限值要求。

3.关于“鄂环审字〔2023〕236 号批复把东面因挖明煤留下的采坑、西面是自然

留存的高坡丘陵的西高东低地势写成“东高西低”，量身定制给富民煤矿做了个用煤

矸石回填采坑的“护身符”问题不属实。

在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进行技术评审过程中，经现场踏勘，富民煤矿四号火灾治理

区遗留尾坑治理前坑顶部自然地势为东高西低，东侧最高 1407 米，西侧最低 1368 米。

根据《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富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土地综

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及《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富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综合治理项目生态修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项目治理完成后最终形成一个东

侧标高为 1388 米、西侧标高为 1368 米的缓坡。东向西地面坡度不大于 1%。

部分

属实

准格尔

旗人民

政府要

求相关

部门依

据职能

职责加

强对富

民煤矿

的监管，

确保富

民煤矿

规范运

行。

监督企业认真落实环评要求的

污染防治措施，按照环评要求频次

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工作，工作面达

到设计高度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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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乌审

旗图克镇图胡岱嘎查

北侧 1.5 公里处（混凝

土园区东南侧）20 亩草

牧场内堆存倾倒有煤

矸石。

鄂尔

多斯

市乌

审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该问题反映的“图克镇图胡岱嘎查北侧 1.5 公里处 20 亩草牧场内堆存

倾倒有煤矸石”实为乌审旗图呼勒岱商贸有限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实施的图呼勒岱

嘎查取土场土地复垦建设项目。该项目复垦区位于图克镇图呼勒岱嘎查（混凝土园区

东南侧），共涉及 3 处废弃取土坑，总占地面积 308.62 亩，其中 1 号历史遗留取土

坑总面积 22.65 亩，户主为占某某；2号历史遗留取土坑总面积 26.95 亩，户主分别

为布某某(23.65 亩)、莫某某（0.29 亩）、嘎查集体（3.01 亩）；3 号历史遗留取土

坑 259.02 亩，户主分别为青某某（167.96 亩）、布某某（82.37 亩）、占某某（8.69

亩）。后乌审旗图呼勒岱商贸有限公司与图呼勒岱嘎查以及上述取土场权属人签订《取

土场复垦填埋合同》和《补偿协议书》同意进行复垦治理，在 2020 年取得《鄂尔多

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图呼勒岱嘎查取土场土地复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以

及《乌审旗水利局关于图呼勒岱商贸有限公司图呼勒岱嘎查取土场土地复垦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等相关审批手续后，利用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葫芦

素煤矿和门克庆煤矿所产生的煤矸石进行充填、平整、覆土，并在复垦改造后的土地

进行绿化治理，存在违法占用草原行为，具体亩数正在调查中。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

开工建设，2021 年 6 月完成土地复垦并种植饲草料、实施绿化，2022 年 2 月 24 日完

成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2022 年 8 月编制土地复垦验收调查报告。

投诉人反映的“20 亩草牧场内堆存倾倒有煤矸石”地块位于上述 3 处取土坑之中，

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6 月项目施工期间使用煤矸石对 3 个取土坑进行回填，期

间场外无煤矸石堆存行为。目前该复垦项目已完工，现场植被长势良好。复垦项目植

被恢复管护期为 2023 年 6 月至 2025 年 6 月，乌审旗图呼勒岱商贸有限公司目前正在

申请组织项目竣工验收。

部分

属实

督促建

设单位

后续开

展定期

巡查、植

被养护

及土壤

监测，保

障复垦

成效。

1.对乌审旗图呼勒岱商贸有限

公司的图呼勒岱嘎查取土场土地复

垦建设项目占用草原行为，进行依

法依规查处，查处到位后督促其进

行植被恢复。

2.督促乌审旗图呼勒岱商贸有

限公司强化土地复垦后期养护管

理。建立植被生长动态监测机制，

在植被退化周期对相关地块开展补

植工作，持续提升植被覆盖度与生

态系统稳定性，构建土地复垦长效

管护机制。

3.市生态环境局乌审旗分局、

农牧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图克镇等

相关部门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违法倾倒固体废物行为。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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